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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榮譽顧問 

 

淺談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改革 

 

器官移植技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相關的醫學倫理議題隨之而來，還帶有

政治爭論。一些議題在原則上取得普世共識，另一些爭議就揮之不去。大體上，沒

有一個國家地區是完全滿意自己的器官移植現況，時有改進倡議。 

香港自去年底 4個月大女嬰芷希接受內地心臟移植後，醫務衛生當局告知公眾，

正研究「跨境器官移植恆常化」，這看似很小的改變掀起疑問，又連結到有些市民取

消器官捐贈登記的現象，以至內地制度是否可信的敏感問題。政府反應強烈但議題

反而失焦。在這背景下，筆者閱讀了一些近年中國內地的器官捐獻（香港稱為捐贈)

與移植的改革走向，想淺談一下。 

仿效內地發展 

中國內地（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中國）改革器官移植制度的歷程長而複雜，

領軍人物常會提到黃潔夫和王海波兩個名字。黃潔夫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

員會主任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王海波是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

（COTRS）主任。我與後者有數面之緣，那是在城市大學舉辦以器官捐贈為主題的

研討會上認識，其後邀請他參加我們中心另一個會議。當時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改革

進入關鍵階段，牽動既得利益與權力，改革者可以說是在風口浪尖上。 

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改革的里程常是從 2005 年說起，時為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

在馬尼拉召開的世衛西太區衛生工作會議上，矢言中國將大力改革，發展公民自願

的器官捐獻，逐步減少並最終停止使用死囚器官。2007 年，國務院頒布了《人體器

官移植條例》（簡稱《條例》），是器官移植規範化的起點。2015 年 1 月 1 日，中央

政府宣佈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願捐獻應為器官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 

有《條例》和政策未必等同已規範。有力的改革要等到 2011 年。這一年國家頒

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器官買賣罪」，以刑法打擊之前禁

而不絕的器官買賣。同年，COTRS 研發完成並上線運行。這是借鑒國際經驗，以多

項評分（包括區域、病情危重程度、血型匹配、組織配型匹配及器官捐獻者直系親

屬等優先原則）計算優次。學理上，這是以演算法處理稀有資源達致公平分配的機

制，客觀上也就是把分配器官的權力收歸中央，因此說牽動既得利益。 

之後 10 年，各種培訓改善措施不少，不過，至 2021 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個會議

上，黃潔夫仍然強調，對整個器官移植體系也要進行整頓，以求更好地開展服務。

關於整頓的具體內容，並沒有足夠資料可供討論，綜合側面的資訊，似乎對於器官



捐獻、摘取器官的環節、綠色通道運送、器官浪費、領有進行器官移植執照卻欠積

極表現的醫院，都有可改善地方。 

2021 與 2022 年全國上下抗疫，器官移植改革並非主要目標，然而，在 2021 年

6 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工作計劃，宣布修訂《條例》列入年度立法計劃。2022 年

9 月，「人民網」報道，有政協在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案建議制定「人

體器官捐獻法」，國家衛健委答覆稱，現有《條例》的修訂已取得進展，並擬更名為

《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條例》，以突顯對管理器官捐獻的重視。 

修訂將加大對違規行為打擊的力度，這包括醫療機構擅自開展器官移植、違規

跨區域獲取器官、不使用分配系統分配器官、偽造捐獻移植資料、以及未執行分配

結果等，要以法律形式明確並進行處罰打擊。 

今年 6 月，《國務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發布，年內將審議《條例》修訂

草案並正式頒布實施。 

在法律上，《條例》屬於行政法規，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

法典》）的主體法律。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 5 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

過的《民法典》，在有關人格權的部分對器官捐獻和移植有所規定，甚為重要，這兒

抄錄。第 1006 條： 

「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有權依法自主決定無償捐獻其人體細胞、人體組織、人

體器官、遺體。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強迫、欺騙、利誘其捐獻。完全民事行為能

力人依據前款規定同意捐獻的，應當採用書面形式，也可以訂立遺囑。自然人生前

未表示不同意捐獻的，該自然人死亡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決定捐

獻，決定捐獻應當採用書面形式。」 

特別要留意後半段，凡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獻的，死後其親屬可以決定捐獻，

這相當於香港在 2017 年前後曾經探討（最終未有採納）的「預設默許」（presumed 

consent，內地稱為「推定默許」）捐贈機制。 

近期有立法會議員重提舊事，相信是有見內地的發展，想仿效看齊。 

考慮知情同意 

不厭其詳地敘述內地近年的器官移植改革發展，乃有感於香港數月來對器官捐

贈的討論，無論在政府或民間，都頗見意氣，也過於粗糙簡化。特區衛生當局提出

跨境器官移植恆常化，最初說要把香港機制「納入」內地的 COTRS 分配系統；引起

反彈之後，當局澄清這只是「第二層的互助機制」，即是經多輪配對、在本地沒有合

適接受者的器官，才會跨境供移植手術。宏觀看，內地改革如火如荼，與香港跨境

互助並非重點；在香港方面，經過 2019 年的政治撕裂，官民之間存有嫌隙，對於跨

境合作是否等同融合，有人提出質疑，也放大了市民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的現象。官

方嚴詞譴責，曉以「血濃於水」的道德大義。這非良好互動，最終受害是患有器官



衰竭疾病的病人。 

上月，醫務衞生局盧寵茂局長到香港兒童醫院，探望去年 12 月接受心臟移植的

芷希，欣見她進展良好，已經開始探索身邊事物。局長透露，特區政府正與內地積

極探討建立恆常器官移植互助，特別相關技術要求、準則及流程，以確保捐贈器官

合法、公平、公正並安全地應用於最有需要的病人身上。 

內地器官移植服務的機制在規範實踐上仍在改進，兩地建立恆常互助有意義但

也有不少挑戰，而且並非純是技術層面與人道的問題，需要耐心看待部分捐贈者的

疑慮，也要適度考慮知情同意。 

 

（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 

 

《信報》「生命倫理線」2023 年 8 月 21 日。 

 

 


